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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修订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》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本着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，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，就公司第

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修订<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，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，本次修订《国元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》

部分条款并更名为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管理办法》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《证券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证

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。 

我们认为本次制度修订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有利于加强公司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管理，符合公司战略愿景、责任使命、

企业精神、经营理念等文化建设理念体系。我们同意该议案,并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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